
坪山综合保税区 区内维修货物管理细则

产品名称 坪山综合保税区 区内维修货物管理细则

公司名称 深圳市一站通进出口物流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街道深圳出口加工区兰金十
一路成城发工业园A栋602号（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18320877679

产品详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促进光伏产业链健康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 

综合保税区内货物的管理

第二十六条  综合保税区内货物可以自由流转。区内企业转让、转移货物的，双方企业应当及时向海
关报送转让、转移货物的品名、数量、金额等电子数据信息。

第二十七条  区内企业可以利用监管期限内的免税设备接受区外企业委托开展加工业务。

区内企业开展委托加工业务，应当设立专用的委托加工电子账册。委托加工用料件需使用保税料件的，
区内企业应当向海关报备。

委托加工产生的固体废物，出区时按照本办法第二十二条办理。

第二十八条  区内企业按照海关规定将自用机器、设备及其零部件、模具或者办公用品运往区外进行
检测、维修的，检测、维修期间不得在区外用于加工生产和使用，并且应当自运出之日起60日内运回综
合保税区。因故不能如期运回的，区内企业应当在期限届满前7日内书面向海关申请延期，延长期限不得
超过30日。

前款规定货物因特殊情况无法在上述规定时间内完成检测、维修并运回综合保税区的，经海关同意，可
以在检测、维修合同期限内运回综合保税区。

更换零配件的，原零配件应当一并运回综合保税区；确需在区外处置的，海关应当按照原零配件的实际
状态征税；在区外更换的国产零配件，需要退税的，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手续。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10/28/content_57224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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